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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管理，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制定本标准。 

GB508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腐蚀性鉴别 

――第3部分：急性毒性初筛 

――第4部分：浸出毒性鉴别 

――第5部分：易燃性鉴别 

――第6部分：反应性鉴别 

――第7部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本部分为《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的第 1部分，为新增部分。 

本部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

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 

本部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年××月××日批准。 

本部分自 200×年××月××日实施。 

本部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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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总则 

1  范围 

GB 5085的本部分规定了危险废物的鉴别程序和危险废物鉴别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任何生产过程及生活所产生的危险废物的鉴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GB 5085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 

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易燃性鉴别 

GB 5085.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反应性鉴别 

GB 5085.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GB 5085。 

3.1 

固体废物  solid waste 

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

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在 GB 5085中，固体废物也包括除排入水体的废水之外的液态废物。 

3.2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是指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固体

废物。 

4  鉴别程序 

危险废物的鉴别应按照下述程序顺序进行： 

4.1  固体废物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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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控制法》，判断待鉴别废物是否属于固体废

物管理的范畴； 

4.2  危险废物名录鉴别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不需要进行特性鉴别； 

4.3  特性鉴别 

按照 GB 5085.1—5085.6鉴别具有危险废物特性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4.4  专家认定 

现有危险废物鉴别方法与鉴别标准无法进行鉴别，当其进行不适当地运输、贮存、处

理和处置，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或可能造成有害影响，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组织专家进行认定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5  危险废物鉴别规则 

5.1  具有毒性（包括浸出毒性、毒性物质含量等鉴别特性）和感染性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

危险废物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时，混合后的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5.2  在对具有毒性（包括浸出毒性、毒性物质含量等鉴别特性）的危险废物进行处理改变

其物理特性和化学组成后，这种物质仍然属于危险废物。 

如果某种特定的危险废物经处理后满足其专用污染控制标准，在该标准规定的条件下

可以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5.3  仅具有易燃性、反应性或腐蚀性一种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或对其

进行处理后，混合或处理后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但是当该种混合或处理后的固体废物经 GB 5085.1—5085.6 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

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5.4  当危险废物中含有放射性废物时，此混合废物须按照放射性废物来管理。 

6  标准实施 

本部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